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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77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时尚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99 

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修改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1 月 13

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东方时尚关于拟修改回购股份

预案的议案》，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

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披露的《东方时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。具体如下：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

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回购股份预案》”），

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，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亿元，不低于 5,000

万元，且回购价格不超过 28元/股，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，注册资本相应减少。

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5日实施了首次回购。 

2018 年 10 月 26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的决定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公司法修改决定》”），对公司股份回购政策进行了修改。为进一步落实

《公司法修改决定》的相关内容，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，推

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，提升投资者信心，健全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，

更好地维护公司价值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第

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东方时尚关于拟修改回购股份预案的议

案》。修改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调整“回购股份用途”  

原《回购股份预案》中“本次公司集中竞价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，注册资

本相应减少”，修改为：“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：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员工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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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；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；或为维护

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；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。若公司未能实施上

述计划，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。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

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办理”。  

除上述修改内容外，《回购股份预案》的其他内容不变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18 年 11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披露的《东方时尚关于拟修改回购股份预案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本次调整内容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前，公司仍将按照原《回购股

份预案》持续开展回购，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 11月 15 日         


